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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與泰達城更訂立戰略合作協議

本公告乃濱海投資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八日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濱
海投資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「濱投天津」）與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泰達控股」）（本公司
之控股股東）全資附屬公司天津泰達城市更新建設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泰達城更」，連同濱投
天津統稱「簽約方」）簽署《戰略合作協議》（「合作協議」），有效期一年。

泰達城更致力於城市建設與開發、產業園區投資與運營、智慧城市運營與服務，目前正
在規劃建設南門外大街商圈北部片區、南開天拖、河東一機床等位於中國天津的城市更
新項目。

根據合作協議，簽約方基於各自的主營業務與資源，進行全面深化的戰略合作，依託泰
達城更在區域開發、建設等方面的優勢，結合濱投天津在綜合能源、分布式能源的建設
及運營等方面的專長，借助天津城市更新大力發展的契機，共同促進區域高質量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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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約方將發揮自身的業務和資源優勢，相互分享相關市場資訊、投資機會和優質項目資
源，並通過業務交流、合作領域論證和合作模式探討等，推動簽約方具體項目深度合作
和落地。同時，簽約方將互相支持企業宣傳和形象推廣，以為對方提供正面支持。

本公司認為，合作協議表明泰達控股持續兌現二零二二年六月簽訂的《關於進一步推動濱
海投資有限公司高質量發展的框架協議》，亦符合本集團發展綜合能源的戰略意圖。合作
協議圍繞天津城市更新開發為簽約方提供良好機遇，通過實現「互惠互利、合作雙贏、共
同發展」的目標加速本集團向綜合能源供應商的轉型。

合作協議為雙方開展合作的意向性文件，最終合作雙方的權利、義務將另行簽訂具體的
專項協議確定。對於專項協議的簽訂和履行，本公司將根據適用法律、法規及規則適時
履行必要的審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義務。

承董事會命
濱海投資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高亮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胡浩先生、汪鑫先生及高亮先生，三名非
執行董事王剛先生、申洪亮先生及于克祥先生，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
銅紫荊星章，太平紳士、劉紹基先生、羅文鈺教授及鄧麗華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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